
法官提醒， 房东将房子

出租给承租人前， 应保证房

屋符合消防安全条件与安全

居住标准， 按照要求配置并

妥善管理消防设施、 器材、

电气设备、 线路， 及时检

修、 消除安全隐患。

如果出租房屋要改变使

用功能和结构的， 应当符合

消防安全要求， 发现火灾隐

患及时消除或者通知承租人

消除。

承租人在承租房屋时， 应

当仔细检查房屋设施有无安全

隐患， 如果发现安全隐患， 应

及时通知房东并要求消除。 在

入住后， 应当确保合理合规地

使用房屋， 按照合同约定的方

法使用租赁物， 并加以妥善保

管， 未经房东允许， 不得擅自

转租或群租。

【法官说法】 >>>

深冬出租屋卧室失火，原因不明
是房东赔租客，还是租客赔房东？

  深冬凌晨， 出租屋内发生火灾， 租客及时扑灭了火苗， 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然而， 火灾

后， 租客拒付租金、 拒绝还房， 房东于是将租客诉至法院， 要求其支付租金、 偿付损失。 租

客却认为， 火灾后房屋已无法居住， 自己有权拒付租金， 且火灾导致自己名贵家具、 手表等

被烧毁， 就其损失提出反诉……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纠纷案件。

出租屋失火

房东租客对簿公堂

某年深冬凌晨， 某民宅卧

室内突发火灾， 租客小刘及时

扑灭， 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大

额财物损失。 次日， 消防部门

尚未勘查完毕， 小刘便对火灾

现场进行了清理。

火灾发生后， 小刘住进了

酒店， 拒绝支付火灾后的房屋

租金， 并拒绝还房。 于是， 房

东老张将小刘起诉至法院， 要

求其支付火灾发生后的租金、

违约金、 房屋占有使用费等共

计 14 万余元。

消防救援支队经现场勘查

后，出具《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

定书》，其上载明：起火原因排

除人为放火、外来火种、吸烟和

蚊香等遗留火种、 使用明火不

慎、焚香祭祖引发火灾的可能，

无法排除床头柜位置处电气线

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

老张诉称， 小刘逾期支付

租金构成违约， 理应支付租金

及房屋占有使用费， 并偿付损

失，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小刘辩称， 不同意老张的

诉请。 火灾发生后， 涉案房屋

已无法居住， 双方未就后续安

置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自己有

权拒付租金。 消防部门出具的

《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排

除火灾原因是自己使用房屋不

当所致， 火灾是电气线路老化

故障引起的， 故老张对于火灾

发生存在过错。火灾发生后，因

老张拒绝配合消防部门对火灾

的进一步勘查和责任认定，所

以无法明确火灾发生的具体原

因。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小刘

提起了反诉， 认为火灾导致自

己名贵家具、相机、手表等被烧

毁， 要求老张赔偿因火灾导致

的损失。老张就反诉辩称，小刘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火灾是房屋

原有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故不

同意赔偿小刘主张的损失。

法院： 综合实际损失

酌情认定双方责任

应小刘申请， 法院依法委

托鉴定机构对火灾原因进行鉴

定， 但因火灾现场已被小刘清

理完毕， 证据未能及时固定，

鉴定机构无法确定火灾原因。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查明

的事实， 本案中， 老张和小刘

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合法

有效， 双方均应按约履行。 发

生火灾后， 小刘即搬离房屋， 拒

绝支付租金和返还房屋。 双方对

火灾发生的原因及相关法律后果

的处理存有争议， 房屋也未修

复， 导致合同履行陷入僵局。

老张在 2023 年 3 月向小刘

发函要求解除合同， 为避免损失

进一步扩大， 法院认定双方的租

赁合同已于发函到达之时解除。

在火灾发生后， 房屋断水、

断电， 在客观上已经无法居住，

由于证据的灭失，导致消防部门

无法对火灾发生原因进行准确

判定， 双方对此亦存在争议，无

法确定火灾归责于哪一方。 现双

方均主张火灾系对方原因造成

并要求对方赔偿相关损失，但均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火灾原因归

责，也无法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损

失的实际发生及对应的金额，

法院对双方主张的损失均不予

支持。

火灾发生后， 双方均有义务

及时止损。 但小刘一方面认为房

屋无法居住而拒付租金， 另一方

面拒绝返还房屋， 其行为导致损

失进一步扩大。 最终， 法院综合

当事人过错程度、 房屋空置时

长、 当事人的实际损失， 酌情认

定小刘应支付老张租金及房屋占

有使用费共计 74880 元， 老张应

返还小刘押金 18000 元。

假冒“好时”巧克力

流入市场

刘某是 A 公司实际经

营人， 与“好时” 中国公司

签有商标设计使用授权协

议， 在经“好时” 公司审核

后可以生产带有品牌商标的

包装， 但应当从指定生产

商、 经销商处进购巧克力进

行销售， 刘某并没有生产好

时巧克力的授权， 也没有分

授权给第三方的权利。

然而，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 刘某为了牟

取非法利益， 在没有“好

时” 公司生产授权的情况

下， 通过第三方汤某经营的

B 公司擅自生产假冒“好

时” 品牌 15 克排块巧克力，

将假冒的“好时” 裸巧克力

发往位于奉贤区自己公司的

仓库， 并安排公司员工张某

进行塑封包装， 刘某的前妻

钟某也偶尔来帮忙。

据悉， 正品好时巧克力

约 66 元 / 公斤， 刘某则以

42 元 / 公斤的价格通过线

上线下平台， 低价销售给广

州、 扬州等地客户进行牟

利。

司法机关合力守护

商标权

“好时” 公司在例行检

查时， 发现刘某在电商平台

销售假冒好时巧克力， 遂案

发。

2023 年 1 月 5 日， 公

安机关搜查刘某位于奉贤区

的仓库， 查封、 扣押假冒

“好时” 品牌巧克力、 标识、

喷码机、 封口机等涉案物

品。 经查， 刘某向汤某支付

生产假冒“好时” 品牌巧克

力货款共计 27 万余元， 被

查扣的假冒“好时” 品牌巧

克力价值 1 万余元。 经检

测， 被告人刘某、 汤某生产

的假冒“好时” 品牌巧克力

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虽然符

合食品安全要求， 但刘某、

汤某等人的行为侵犯了“好

时” 公司商标权利人的合法

权益， 属于侵犯注册商标权

的行为， 同时， A 公司员工

张某称： “在仓库包装食品

的操作是不符合规范的”，

存在极大食品安全隐患。

2023 年 9 月 25 日， 奉

贤区检察院以假冒注册商

标罪对被告人刘某、 汤某

提起公诉。 10 月 27 日， 法

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刘某、 汤某有

期徒刑 3 年， 宣告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 钟

某、 张某因具有从犯、 自

首等情节， 奉贤区检察院

决定对钟某、 张某相对不

起诉。

【行刑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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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惊现假冒“好时”巧克力
奉贤检察机关反向移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说  “好时” 是知名的巧克力品牌， 线上线下有多家门店售卖。

近日，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贤知卫” 团队办理了一起假冒

“好时” 巧克力的案件， 其中 2 名犯罪嫌疑人被判处刑罚， 还有 2

名从犯被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为了打破“不刑不罚” 僵局，

“贤知卫” 团队反向移送行政处罚线索， 及时打击了违法犯罪行

为， 全方位维护了司法公正公信。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不起诉”不等于“不处

罚”。 2023 年 7 月，最高检制

发《关于推进行刑双向衔接

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构建

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

度的意见》，部署推进行刑双

向衔接工作， 解决被不起诉

人“不刑不罚” 问题。

因此， 为推动形成更大

的执法司法合力， 提升法律

监督质效， 奉贤检察院立足

行刑衔接视角， 向行政机关

适度延伸侦监协作机制， 既

为侦监协作机制的进一步发

展完善注入动力， 破解当前

行政犯案件办理、 监督治理

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 又

能统筹检察精准高效监督和

保障行政执法规范有序之间

的关系， 更好推动行政执法

权和刑事司法权良性互动、

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奉贤区

检察院在今年 8 月聚焦知识

产权领域开展先行探索， 目

前已向奉贤区市场监管局或

者跨区域反向移送行政处罚

案件 7 件 12 人， 取得良好

效果。

针对此案， 奉贤检察院

将钟某、 张某二人的犯罪线

索移送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要求对其二人进

行行政处罚。 10 月 31 日，

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

钟某罚款 2 万元、 张某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

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